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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科学院科研道德委员会办公室关于
规范论著引用的通知

院属各单位、院机关各部门：

近期，有媒体报道，在科研领域存在对“高被引”论文的认

识误区，认为高被引代表高水平、高质量。引用量被作为论文质

量的唯一评价标尺，成为科研考核、职称评定中的重要参考因素，

并由此催生各种不合理引用现象。

上述情形在我院也有不同程度的存在。调查发现，有些院属

单位的自引率较高，高于同类科研机构的平均他引水平。为切实

维护科研诚信、落实破“四唯”要求，营造负责任的创新氛围，

纠正这种“刷指标”“加引用”的倾向，院科研道德委员会现就规

范论著引用提出如下要求。

一、反对不合理不规范的论著引用情形

科研诚信是科技创新的基石，开展负责任的研究是维护科研

诚信的基本前提。在引用他人论著时，应遵从合理引用、规范引

用的原则，反对“合作互引用”、“抱大腿蹭引用”、“审稿拉引用”、

“花钱买引用”、“先外后内博引用”等情形。在评价学术成果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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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以质量、绩效、贡献为核心，聚焦解决重大科学问题和“卡脖

子”问题，强化国际评估和代表作水平，而不仅仅将论文及其被

引情况作为主要指标。

二、尊重并正确引用科学共同体的创造性劳动

在科学研究中尊重同行的创造性劳动和知识产权是每一位投

身科技创新工作的研究人员的基本态度。科研人员应充分尊重学

术同行的创造性劳动，在使用他们的论文、论著和产出成果时，

应以恰当的引用或致谢标示其学术贡献。在引用他们未发表的成

果、论文时，应征询其意见，获得同意后再进行引用，并通过署

名或致谢合理标示其学术贡献。在参加学术会议或听取学术报告

期间，对学术同行的学术思想、创意、立意等创造性劳动，在引

用时应征得对方同意并进行明确标示。

三、规范并合理引用他人学术论著的工作

科研人员在引用学术同行的成果时，应按照学术规范要求进

行引用，并按照我院发布的《关于在学术论文署名中常见问题或

错误的诚信提醒》相关要求，合理引用并标示他人工作。不选择

对不熟悉的研究领域的成果进行引用，不在不了解研究内容或进

展的情况下进行引用，利益相关者之间不进行非必要的引用，不

依靠学术地位强行要求他人引用，不为抬高引用量而进行不合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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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引用。

四、未能规范引用的行为将认定为科研失信行为

我院将秉持“零容忍”态度，对不合理、不规范的论著引用

行为进行调查，并按照《科研诚信案件调查处理规定（试行）》第

二条相关规定，认定不规范的论文引用行为是科研失信行为。

院科研道德委员会将适时组织分类培训，将论著合理引用纳

入教育培训内容。分院科研道德建设督导委员会和院属单位学术

委员会（科研道德委员会）要根据实际需要，开展对科研人员的

日常教育和提醒，以营造负责任的科研氛围。

中国科学院科研道德委员会办公室

（代章）

2021年 11月 4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